
附录：
附录 1 资格审查条件（资质最低条件）

资质要求

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持有合法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。

附录 2 资格审查条件（业绩最低条件）

业绩要求

近 5 年内（2018 年 7 月 1 日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日止）至少参与或完成：

1项公路智能化或信息化类（或机电类）相关的省部级或以上科研项目（或课题）。

注：

1. 投标人的业绩应符合投标人须知附表 3.5.2 项的规定。

2. 省部级或以上是指由国家部委、或交通运输部（含各司局）、或科技部（含各司局）、或省交通运输

厅、或省科技厅、或省高速公路建设运营单位、或上述单位（部门）授权机构的科研项目或课题。

3. 省高速公路建设运营单位是指省交通建设集团、省交通建设局、省交通控股、省联网中心。

4. 科研项目（或课题）是指：能够提供带有“**研究”或“**关键技术研究”或“**科技项目”或“**

重点研发计划”或“**课题”字样的合同书或任务书的项目。

附录 3 资格审查条件（信誉最低条件）

信誉要求

满足投标人须知正文第 1.4.4 项规定的要求。



附录 4 资格审查条件（人员最低要求）

人员 数量 资格要求

项目负责人 1
高级工程师（或副教授、副研究员）；担任过 1 项公路智能化

或信息化相关的科研项目（或课题）的项目负责人。

技术负责人 1 高级工程师（或副教授、副研究员）

其他技术人员 8 工程师或以上职称

注：

1.投标人应保证足够技术力量投入，保证项目顺利开展。

2.项目负责人须在投标时填报并提供招标文件要求的相关证明材料，技术负责人、其他技术人员只须按招

标文件格式 5-3 的要求进行承诺无需提供证明材料，中标人在签订合同前向招标人提交实际投入的主要技

术人员。

3.招标人有权根据项目的特点、工作量及项目进度情况要求增加相应的人员，由此不存在索赔问题。


